
2026年“3·15”投资者保护教育宣传
在2026年“3·15”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，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，践行“投资者为本”理念，宁波证监局在辖区内组织开展以“清朗金融网络 守护安心投资”为主题的投资者保护教育宣传专项活动。在此，呼吁广大投资者与市场各方协同发力，筑牢资产安全防线，共同分享资本市场发展成果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资本市场促进金融发展
资本市场是亿万投资者参与国家经济建设、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平台。近年来，上市公司分红水平稳步提升，银行理财等金融产品供给日益丰富，科技赋能下的投资服务更加便捷高效。
在这样成熟的市场环境下，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力，审慎选择与自身风险状况相匹配的金融产品，警惕脱离基本面的高收益承诺，理性投资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警惕网络金融风险
随着短视频、直播、社交平台等网络媒介的普及，金融领域网络乱象呈现抬头态势。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工具，编造虚假信息、开展非法荐股活动、冒充持牌金融机构，诱导投资者转账汇款，此类行为严重扰乱资本市场秩序，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。
为此，我们特别提示广大投资者：
1、警惕无资质荐股荐基行为：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的机构或个人，通过网络渠道提供股票、基金推荐服务的，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。
2、识别股市“黑嘴”与虚假信息：对网络上流传的所谓“内幕信息”“市场爆料”等内容保持高度警惕，做到不轻信、不传播、不盲从。
3、防范恶意代理维权风险：警惕“代理退保”“代理投诉”等黑灰产业，相关纠纷应通过正规渠道解决，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和资金损失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学习资本市场法治知识
法治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构成了完善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，为投资者合法权益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。
投资者应主动学习资本市场基础法律知识，明确自身享有的股东权利、知情权、收益权等法定权益，熟悉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等多元纠纷化解渠道。


